
迎晓里 12号及周边房屋项目

评估机构报名公告

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江苏省政府《江

苏省贯彻实施<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>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以及《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协议搬迁工作流程（暂行）》

等相关文件规定，拟公开选定该项目的评估机构，对协议搬

迁项目内的房屋和资产进行评估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协议搬迁项目概况：

1.协议搬迁涉及：住宅约 38户，总建筑面积约 1400平

方米。

2.范围：东至大儒中心小学，南至南石子街，西至迎晓

里，北至尚堂弄。（具体以协议搬迁确定的实际范围为准）

3.拟选定 1家评估机构承担该项目的评估业务。

二、委托内容

1.评估被协议搬迁房屋类似房地产标准价格，按要求评

估被协议搬迁房屋在规定时点的价值，出具评估报告，进行

复核评估等相关工作。

2.对协议搬迁范围内需要进行评估的资产进行评估,出

具评估报告。

3.根据委托方要求,完成与本项目评估业务相关的工作。

三、报名条件

1.符合姑苏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备案相关要求。

2.参加姑苏区房屋征收(协议搬迁)活动中没有重大违规

记录。



四、报名需携带证件及资料

1.评估机构报名表（见附件）;

2. 评估机构与被协议搬迁范围区域内的被搬迁人及委

托人无利害关系的声明。

五、报名方式、时间和地点：

1.报名方式：书面提交所需材料；

2.报名时间：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5日15时

（工作日）；

3.报名科室：管理科（白塔东路 6号 304室）

逾期报名无效。

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

2025年 12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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